
 

证券代码：000027  证券简称：深能源 A  公告编号：2007-049 

 

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置燃煤运输船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事项概述 

1、为进一步合理配置公司电煤自有运力，保障发电主业的生产，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承接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与中国船舶

工业集团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造船合同（船体号 H2462

和 H2463）下的权利和义务，由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购置 2艘 7.6 万吨级新

造燃煤运输船舶，出厂价为人民币 41,800 万元/艘，交船期分别是 2011 年 7 月

和 9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 承接 IEG LIMITED 与中

国船舶贸易有限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造船合同（船体号

H2464 和 H2465）下的权利和义务，由 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 购置 2艘 7.6

万吨级新造燃煤运输船舶，出厂价为美元 4,920 万元/艘,交船期分别是 2011 年

11 月和 2012 年 1 月。上述购船总投资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68,000 万元。 

2、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事项已于 2007 年 12 月 19 日提交本公司董事会五届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 

4、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该交易事项将提交 2008 年 1 月 4 日召开的公

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主体介绍 

1、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统建楼东 2栋 19 楼 2-5 室 

法定代表人：黎沙 

经营范围：购销燃煤以及与能源工程项目有关的设备、器材、钢材、木材、

水泥等原材料。经营为能源项目所需燃料、原料、设备的公路、水路运输代理业

务；国内沿海普通货船运输；国际船舶普通货物运输（国际船舶运输许可证有效

期至 2010 年 04 月 18 日） 



 

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4.52 亿元，净资产 1.26 亿元，负债

总额 3.26 亿元，资产负责率为 72％；2007 年 1 至 6 月，主营业务收入 2.22 亿

元，净利润 2,624 万元。 

2、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 

注册地点：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董事：高自民、李冰、陈敏生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间接持有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

34％的股权） 

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0.56 亿元，净资产 10.56 亿元，负

债总额 0元，资产负责率为 0％；2007 年 1 至 6 月，主营业务收入 0元，净利润

7,487 万元。 

3、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中国广州市天河北路 233 号中信广场 6307 室 

法定代表人：李晨 

经营范围：批发煤炭（持煤炭经营资格证书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鉴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来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

贸易。 

4、IEG LIMITED 

注册地点：Unit 1708, Greenfield Tower, Concordia Plaza, No.1 Science 

Museum Road Kowloon, Hong Kong 

经营范围：能源贸易 

5、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组建于 1999 年 7 月 1 日，是中央直接管理的特大型

企业集团，是国家授权投资机构，是中国船舶工业的主要企业，旗下聚集了一批

国内最具实力的骨干造修船企业、船舶研究设计院所、船舶配套企业及船舶外贸

公司，共有约 60 家独资和持股企事业单位。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已进入航运、航天、建筑、电力、石化、水利、环保、

冶金、铁路、轻工等二十多个行业，形成集装箱、大型钢结构、冶金设备、陆用

柴油机组、压力容器、B超等一批重点产品。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多元化经营

的领域，已涉及贸易、航运、金融、房地产、桥梁建设等领域。 

6、中国船舶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是中国船舶行业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专业工贸公司，主

要从事各类民用和军用船舶、海洋平台、机电产品、船用配套设备、船用材料等

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出口船舶已遍及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设有 8 家公司

或代表处。 

7、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前身是 1865 年 6 月 3 日清朝创办的江南机

器制造总局。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由江南造船厂改制成立的，为全

国企业 500 强之一。其中长兴岛中船江南长兴造船基地一期工程有 3.7 公里的岸

线，占地面积约 560 万平方米，拥有 4个大型船坞，其中最大的船坞长 580 米、

宽 120 米，具有 450 万吨年造船能力。 

  

三、购买标的的基本情况 

1、概括 

(1)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购买两艘散货船，该船舶为钢质单壳船体，一

个螺旋桨，柴油机推进，载重量为 75,700 吨的散货船。其型结构吃水为 14.20

米，合同船体号:H2462、H2463，购买价格为人民币 41,800 万元/艘，交船期分

别是 2011 年 7 月和 9月。 

(2) 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 购买两艘散货船，该船舶为钢质单壳船体，

一个螺旋桨，柴油机推进，载重量为 75,700 吨的散货船。其型结构吃水为 14.20

米，合同船体号:H2464、H2465，购买价格为美元 4,920 万元/艘,交船期分别是

2011 年 11 月和 2012 年 1 月。 

2、可行性分析和市场前景 

自 2003 年来，国际海运市场持续走强，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 指数）

2007 年 10 月 31 日已达 10656 点（2005 年约在 3000 点附近震荡），船价和运价

同步大幅上涨。 

在未来 3-5 年，预计将有相当一部分新增运力投入市场，但考虑新增船舶

数量仅略高于 20 年及以上船龄的旧船数量，实际增加的运力并不太多，增幅也

比较温和；同时，受港口等基础设施的限制，货物压港现象严重，船舶周转变慢，

这也相应的消减实际运力。另一方面，随着世界铁矿石交易不断增大，亚洲地区

寻求更多的较为廉价的动力煤燃料，中国因素对航运市场的增长已占重要地位，

近期中国经济仍持续高速增长，预测干散货物的运力需求仍将极其旺盛。在运力

需求快速增长与供给增速平稳的共同作用下，干散货航运市场短期内大幅下调的

可能性很小，今后一段时期内将在相对高位运行，继续保持强势。 

3、交易定价原则及依据 

根据国内外新造 7.6 万吨级燃煤运输船舶的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谈判，决

定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购买两艘散货船，购买价格为人民币 41,800 万元/

艘；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 购买两艘散货船，购买价格为美元 4,920 万元

/艘。 

4、购船合同有关款项支付的条款 

(1) 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和 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 需在 2008 年

1 月 21 日前支付合同金额的 30%，剩余 70%款项按建造进度支付，即：在船舶钢

板切割开始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10%；在船舶上船台后的 10 个工

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10%；在船舶下水后的 10 个工作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10%；



 

在船舶交付时支付合同金额的 40%。 

(2) 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 签署购船合同后，在收到中国船舶贸易有

限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银行还款保函后，向中国船舶贸

易有限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交银行付款保函。 

5、董事会对交易对手方履约能力的分析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是全国最大船舶制造企业，该公司生产能力、制造

船舶的质量、性能以及后期质量保证、维修等方面在国内国外有着良好声誉，董

事会认为本次公司签署的购船合同中交易对手方不能履约的风险较小。 

6、本次购买行为资金来源 

本次购买行为主要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 作为投资方购买，资金来源将通过以其自有资金及向金融

机构融资解决。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严格按照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规定专款专用，用于收购控股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和资产

余款，与本次购买船舶事宜无关。 

 

四、购买船舶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购买船舶目的 

由于近几年航运市场紧张，供需矛盾突出，电煤运输的运力组织非常困难，

导致了重点合同的兑现率下降，装港的滞船费用居高不下。目前，发电企业纷纷

组织自有运力，其配置目标大都在 50%～70%之间。 

随着整体上市后公司投资的电力资产的增加以及新项目建成投产，为保障

电煤运输，公司需要适度配置自有运力。 

鉴于目前造船企业订单已满，船坞排期已排到 2012 年以后，经与广州大优

煤炭销售有限公司、IEG LIMITED 友好协商，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同意无

偿转让其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造船

合同的权利与义务给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IEG LIMITED 同意无偿转让其与

中国船舶贸易有限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造船合同的权利

与义务给 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 

2、本次购买事项存在的风险 

(1)航运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干散货的运力需求旺盛，正处于罕有的历史繁荣期，航运价格预期将长期

保持高位运行状态。但并不排除新船完工投入使用后，导致供求关系缓解，航运

价格下调的情况出现。 

(2)汇率波动风险 

由于购买的四艘船舶注册地选择的不同导致了在支付价款时候，或以美元

结算，或以人民币结算，汇率波动会影响用美元做结算船价总额。 

(3)环保政策风险 

由于我国目前对环境保护力度趋于加强，不排除以后会颁布更加眼里的防



 

止船舶及水域污染的法律、法规。而本公司购置的船舶主要用于电厂燃煤的运输，

从而受到该法规的约束和限制。这就可能使船舶增加设备和购买保险的投入，对

购置船舶的经济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4）燃料成本风险 

由于船舶燃料主要是重油和轻油，随着国际油价的波动，存在燃料成本过

高带来的风险。 

（5）审批风险 

该项目的投资尚未得到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存在不获批准的风险。 

3、购买船舶对公司的影响 

从公司现有装机规模、今后发展规划、燃煤运输情况和港口码头基础设施

情况上来看，公司对船舶的购置有着迫切的需求。本次的船舶购置方案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但由于目前燃油价格高企以及部分新建电厂尚未投产等情况

下，本次投资事项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不大，但更重要的是公司购置燃煤运输船

舶将进一步合理配置公司电煤自有运力，保障发电主业的正常生产。 

 

五、提供担保情况 

1、概述 

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购买船舶事宜，由本公司向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

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具总额为人民币 2.508 亿元的付款保函，

为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合同支付第二、三、四期款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期

限为四年。 

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 购买船舶事宜，由本公司向中国银行申请出具

总额为 3,936 万美元的境外融资保函，由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向 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 提供不少于一年期的、金额为 2,952 万元美元的贷款，用

于支付购船首期款，贷款利率加境内银行出具融资保函费用不高于伦敦同业拆放

利率上调 100 个基点。同时，由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向卖方开具金额为 984

万美元的付款保函，期限为两年。 

该提供担保事项已经2007年 12月 19日召开的董事会五届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对象：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本公司向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开具付款保函，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期限为四年。 

担保金额：开具总额为人民币 2.508 亿元的付款保函，为深圳市能源运输

有限公司合同支付第二、三、四期款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目前，公司尚未与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待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订，若其中担保条款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程序。 

(2) 担保对象：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 

担保方式：本公司向中国银行申请出具境外融资保函，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期限为两年。 

担保金额：开具总额为人民币 3,936 万美元的境外融资保函。 

目前，公司尚未与 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 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待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订，若其中担保条款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程序。 

3、董事会意见 

从整体上市后公司装机规模的增加、战略发展规划、燃煤运输情况和港口码

头基础设施情况上来看，公司对船舶的购置有着迫切的需求。本次的船舶购置方

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董事会认为目前航运市场的发展趋势，本次购置

船舶在财务评价的测算上是经济可行的，公司提供该担保事项风险较小。因此，

此项担保不构成实质性担保风险，且购置燃煤运输船舶将进一步合理配置公司电

煤自有运力，保障发电主业的正常生产,有利于公司稳健发展。 

4、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由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控股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及资

产，根据双方签署的《购买股权及资产协议》承接了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评

估基准日（2006 年 8 月 31 日）前存续的担保金额，所以本公司及子公司现存对

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1,042 万元。 

 

 

 

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